
 

协会战争险条款（货物） 

承保危险 
1. 本保险承保下列致使保险标的物损毁或灭失的危险，但以下第 3、4条的规定除外。 

1.1战争、内战、革命、叛乱、颠覆或因而引起的内乱，或来自任何交战国之敌对行为或与其对抗之行为。 

1.2由前述承保危险项目 1.1 条或其有关的企图所致使的捕获、扣押、拘捕、监禁或拘留。 

1.3遗弃之水雷、鱼雷、炸弹或其他武器。 

2. 本保险承保因避免保险事故所致损失的共同海损及救助费用，其理赔及确定应依据运送契约及有关的法律与习惯。 

除外事项 
3. 本保险无论如何不承保下列事项： 

3.1 因被保险人的故意不当行为所致之损毁、灭失或费用。 

3.2 保险标的物之正常漏损、重量或容量的正常减少或自然耗损。 

3.3 因保险标的物之包装或配制不固、不当所致使的毁损、灭失或费用（本条款 3.3 所指的“包装”包括货柜或货箱内

的堆放，但此项堆放以完成于本保险生效前由被保险人或其受雇人所为为限）。 

3.4 因保险标的物之固有瑕疵或本质所致使的毁损、灭失或费用。 

3.5 直接因迟延所致使的毁损、灭失或费用，即使此项迟延是因承保危险所致使。（但上述第 2 条可支付的费用则不在

此限）。 

3.6 因船舶所有人、经理人、租船人或营运人的无力偿债或财务失信所引起的毁损、灭失或费用。 

3.7 因航程取消或中途被终止引起的任何索赔。 

3.8 因使用核子分裂、融合、其他类似反应或放射能、放射性物质之武器所致使的损毁、灭失或费用。 

4. 4.1 本保险无论如何不承保下列事项所致使的毁损、灭失或费用： 

船舶或驳船不适合安全航行。 

船舶、驳船、运输工具、货柜或货箱不适合保险标的物安全装运。 

但上述不适航、不适运以被保险人或其受雇人在保险标的物装船时已知情为限。 

4.2 保险人放弃违反船舶适航及适运保险标的物至目的地的任何默许的保证，但被保险人或其受雇人对于此项不适航或

不适运已知情者不在此限。 

保险期间 
5. 5.1 本保险 

5.1.1 自保险标的物或任何部分载上起运港『海轮』开始生效。 

5.1.2 止于保险标的物或任何部分在最终目的港口或卸货地由『海轮』卸至岸上。 

或 

由『海轮』抵达最终目的港或卸货地当天子夜起届满 15天。 

以上两种终止情形，以孰先发生者为准（但仍受以下第 5.2和 5.3条的限制）。 

虽然如此，如果保险人立即接获通知并加收保险费，则本保险 

5.1.3 在保险标的物仍未由最终目的港或卸货地卸货，而『海轮』亦从那里离开时持续有效。 

5.1.4 止于保险标的物或任何部分在事后于最终（或替代）目的港或卸货地由『海轮』卸下  或 

由『海轮』重新抵达最终目的港或卸货地或抵达替代目的港或卸货地当天之子夜起届满 15天。 

以上两种终止情形以孰先发生者为准（但仍受以下第 5.2和 5.3条的限制） 

5.2 在被保航程中，保险标的物到达并于一中途港口或卸货地由『海轮』卸下，再由另一『海轮』或飞机转运，又或在

一避难港口或避难地卸货，依据以下 5.3条并于必要时加收保费，本保险在由『海轮』到达该港口或地方起届满 15

天内仍然有交效。本保险亦可自保险标的物或任何部分载上转运的『海轮』或飞机开始重新生效。在此 15 天期限

内，被卸下的保险标的物或任何部分只有仍在该港口或地方，本保险才能继续生效。若货物在此 15 天期限内已在

转运中，又或若本保险根据第 5.2条重新任命生效时： 

5.2.1 当转运由『海轮』进行，本保险将依据本条款的条件继续执行。 

5.2.2 当转运由飞机进行，协会战争条款（空运货物）（不包括邮递货物）将成为本保险的一部分并应用于有关空

中运输的地方。 



 

5.3 若航程终止于运输契约列明目的地以外的港口或地方，那该港口或地方将被视为最终卸货港。依据第 5.1.2 条，本

保险亦于这时终止。若保险标的物随后需再装船运送到原来或其他目的地，如果保险人在另一次运送开始前接获通

知并加收保费，则本保险自 

5.3.1 保险标的物已经卸载完毕，而保险标的物或任何部分载上转运的『海轮』； 

5.3.2 保险标的物没有卸载，而货轮由该被视为最终卸货港口航行离开时生效； 

            其后,根据条款 5.1.4.本保险终止。 

5.4 在遭遇到由于浮在水面或沉在水下的遗弃水雷、鱼雷所造成的危险情况下，保险责任可延长到保险货物被装上驳船

运往海轮或从海轮卸到驳船上为止，但最长不超过从海轮卸下后起算的 60天，除非保险人特别同意。 

5.5 若保险人立即接获通知并于必要时加收保费，对于船东或租船人因行使运输合同所赋予的自由权而变更航程时，本

保险继续有效。 

在第 5条中， 

『到达』指『海轮』已抛锚、拴缆或由港口管辖当局的停泊处保护。若该停泊处不存在，『到达』被认为出现于当

货轮首次抛锚、拴缆或由可能的卸货港或地方保护。 

『海轮』指运载保险标的物由一港口或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货轮，而该航程需横越海洋。 

6. 本保险生效后，如被保险人变更目的地，本保险“仍可承保”，但须另行洽定保险费和条件且以被保险人及时通知保险

人为先决条件。 

7. 在本合约中任何与条款第 3.7、3.8或 5条不符合的地方，将视作为无效。 

理赔 
8. 8.1 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能获得保险赔偿。 

8.2 依上述 8.1的约定，被保险人对保险期间内所发生保险标的的损失，有权利要求赔偿，如果保险标的在保险合同签订

之前已经发生损失，只要被保险人事先不知情，仍有权获得保险赔偿。 

9. 9.1 若被保险人对本保险项下的货物另外投保了同样保险条件的增值保险，则保险货物的协议价值将被视为增至本保险

与其他全部增值保险的保险金额的总和，而本保险项下的责任将按其保险金额占全部保险金额的比例而定。被保险人在

索赔时须向保险人出具所有其他增值保险的保险金额的证明。 

9.2 本保险为增值保险时，必须适用下列条款： 

10. 该保险货物的协议价值应视为等同于基本保险与全部增值保险的保险金额的总和，而本保险项下的责任将按其保险金额

占全部保险金额的比例而定。被保险人在索赔时须向保险人出具所有其他增值保险的保险金额的证明。 

保险权益 
11. 承运人或其他受托人不得享受本保险的权益。 

减少损失 
12. 被保险人及其雇员和代理人对保险项下的索赔承担以下义务： 

12.1 为避免或减少损失应采取合理措施。 

及 

12.2 保证保留及行使对承运人、受托人或其他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保险人除对保险项下的各种损失予以赔偿外，还对被

保险人因履行以上义务而支出的任何适当或合理费用给予补偿。 

13. 被保险人或保险人对受损的保险标的采取的施救、保护或修复措施，不得视为放弃或接受委付，或者影响任何一方当事

人的权益。 

避免延误 
14. 被保险人对受损的保险标的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合理迅速地处置，不得故意延误，这是本保险的必要条件。 

 
 

注意：当被保险人在获知有本保险“仍可承保”事项时，必须立即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对此保险的权利取决于是否履行上

述通知义务。 


